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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科技包保服务规范
[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一站式科技包保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服务目标、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要求、保障措施、考核评价与服务档案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西宁市范围内的科技服务机构开展“一站式”科技包保服务工作，各县区、园区科技管理部门及相关科技服务机构可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包保
将某项任务、责任或区域明确分配给个人或单位，由其全权负责推进、落实并保证完成目标的责任制度。

“一站式”科技包保服务
科技服务机构以服务单元为主，对县区、园区、企业实行包保负责，整合政策、项目、成果、人才、金融等科技资源，提供全链条、闭环式科技服务的工作模式。

企业点单
企业结合自身科技创新、生产经营需求，向包保服务机构提出定向服务需求的方式。

服务进企
包保服务人员按固定频次主动深入企业，开展政策宣讲、需求摸排、难题解决、资源对接等现场科技服务活动。
服务流程
服务对接
建立包保服务联络体系，明确责任部室、包保县区/园区、联络人员、联系方式及固定服务时间。
公开服务清单与联络渠道，畅通企业需求提报途径。
需求摸排
实行“企业点单”“服务进企”双向服务模式。
联合县区、园区科技管理部门开展“科技体检”，建立并动态更新企业需求清单。
服务实施
简易问题应在现场及时解决。
一般问题应限时办结并反馈。
复杂问题应协调多部门、科研单位、专家资源联合处置。
推动校企、院企合作，促进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与落地转化。
跟踪服务
应建立服务工作台账，全程记录服务过程与结果。
应不定期跟踪企业需求解决情况，汇总研判共性问题。
闭环管理
形成“受理—办理—反馈—跟踪—办结”全闭环工作机制。
对共性问题从机制层面优化解决，提升整体服务效能。
服务内容
科技政策宣传与解读
政策收集与整理
应定期收集国家和青海省、各市州出台的科技创新相关政策，包括但不限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科技型企业培育、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创新券、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科技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应对收集的政策进行分类整理，编制科技政策清单，并及时更新，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政策宣传
应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科技政策宣传。线上宣传包括利用西宁科技大市场网站、科技项目网络管理系统、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政策信息。线下宣传包括在一站式服务窗口设置政策宣传专区，发放政策宣传资料。
应结合西宁科技大市场的综合服务平台功能，运用“展示、交易、交流、共享、服务”五位一体的核心功能优势，向创新主体推送科技政策信息。
政策解读
应采取集中宣讲和“一对一”咨询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对科技政策进行解读。
政策解读的重点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认定支持政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平台载体认定、建设、管理相关政策；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与管理办法；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后补助政策；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政策及操作流程；
科技创新券的申领、兑付政策；
科技成果转化奖补政策；
科技人才培养引进政策；
科技金融相关支持政策。
解读方式应通俗易懂，结合本地企业实际案例，帮助创新主体准确理解政策内容及适用条件。
政策咨询服务
应在一站式服务窗口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岗位，接受创新主体的现场咨询。
应设立咨询服务热线，通过电话、网络等多种渠道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对创新主体提出的政策咨询问题，应及时予以答复；对复杂问题可转交相关部门或专家给予专业指导。
应做好政策咨询台账记录，对常见问题进行分类汇总，定期更新政策答疑清单。
政策落实情况跟踪
应对科技政策的落实效果进行跟踪调研，了解创新主体享受政策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应及时收集创新主体对政策的意见和建议，梳理后反馈至相关部门。
创新主体培育
创新主体摸排与建档
应对青海省范围内的企业进行摸底调查，了解和掌握企业基本信息、技术领域、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需求等情况。
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进行分类建档，建立动态更新的创新主体信息库。
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
应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指导企业完善相关申报材料。
应对企业进行研发费用归集与会计核算指导，帮助企业规范研发活动管理。
应定期举办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培训，解读申报条件和流程。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应筛选有潜力的科技型企业，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后备库。
应针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核心指标（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研发组织管理水平、企业成长性等）为企业提供诊断分析和提升指导。
应组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专题培训，邀请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预审和辅导。
科技企业孵化与成长辅导
应依托西宁科技大市场资源优势和入驻的专业科技服务机构，为初创企业提供创业孵化服务。
应针对企业发展不同阶段提供差异化服务，包括战略规划指导、商业模式优化、市场拓展对接等。
应推动科技服务业企业的发展，帮助科技服务业企业解决经营困难，指导科技服务业规范运营。
创新平台与研发机构培育
应引导和支持企业建设各类研发机构，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
应提供企业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的申报指导服务，包括政策解读、材料准备和申报流程辅导。
应协助企业对接高校、科研院所资源，推动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
创新人才培育
应开展科技人才培养培训工作，举办产业发展前沿、技术创新热点、创新人才培养等专题培训。
应协助企业对接和引进高层次人才，选派企业专员深入企业开展技术需求分析和研发指导。
应推进科研助理工作，协助企业提升科研项目管理水平。
培育效果跟踪
应对纳入培育体系的创新主体进行动态跟踪，定期评估培育效果。
应根据企业成长情况及时调整培育方案和服务内容，确保培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需求征集
需求征集方式
应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企业需求征集，包括但不限于：
1. 通过西宁科技大市场一站式服务窗口现场征集；
1. 通过科技项目网络管理系统线上征集；
1. 组织服务团队深入企业实地走访征集；
1. 召开需求对接座谈会或专题调研会征集；
1. 通过电话、邮件等渠道接受创新主体自主申报；
1. 依托高原科创场景清单发布机制，主动挖掘场景需求。
需求类型分类
企业需求按照内容分为以下类别：
1. [bookmark: _GoBack]技术需求：包括项目申报、技术攻关、工艺改进、产品研发、检验检测等方面的需求；
1. 人才需求：包括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专家咨询等方面的需求；
1. 资金需求：包括科技金融对接等方面的需求；
1. 成果转化需求：包括技术引进、成果转化、专利应用等方面的需求；
1. 知识产权需求：包括专利申请、专利布局、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需求；
1. 其他创新服务需求。
需求记录与台账管理
应建立企业需求台账，对征集到的各类需求进行分类登记，详细记录企业名称、联系方式、需求内容、需求来源、征集时间等信息。
应对需求信息进行统一编码，实现需求的电子化管理。
应做好需求信息的保密管理工作，未经企业同意不得泄露需求相关信息。
需求筛选与分析
应对征集到的需求进行初步筛选，剔除已解决的问题或不符合服务范围的需求。
应对有效需求进行分析评估，判断需求的合理性、紧迫性和可行性。
应对需求进行分类汇总和统计分析，定期形成需求分析报告，作为服务优化和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
需求对接与解决
应通过清单制管理，对梳理出的企业需求建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部门和解决时限，实行闭环管理。
应依托西宁科技大市场引进的专业科技服务机构资源，精准匹配企业的技术需求和服务需求。
应通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技术需求推介会等方式，组织企业与高校院所、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开展对接。
应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探索“需求牵引—数据驱动—精准匹配”的智慧服务新模式，提升需求对接的精准度和效率。
需求反馈与跟踪
应及时向需求提供企业反馈需求处理进度和结果。
应对已解决的需求进行满意度回访，了解服务效果。
应对未解决或暂未满足的需求保持持续跟踪，条件成熟时继续推动解决。

服务要求
人员与频次要求
服务人员应熟悉主要产业发展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管理、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创新创业政策；应定期归纳、分析企业发展状况，制订或调整相应的管理制度，固定包保责任区域。
各责任部室每周入企服务应不少于1次。
重大事项可开展集中服务、专项服务。
服务效率要求
应建立企业档案，跟踪、提供针对性的科技服务和管理，并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保障措施
组织保障
设立总负责人、责任领导，统筹推进包保服务工作。
将服务企业满意度、问题解决率纳入部室及个人年度考核。
联动保障
建立市县（区）、园区科技管理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定期召开工作对接会议，明确服务重点，整合资源力量。
资源保障
服务中促成的项目合作、人才引进，优先纳入西宁市科研、人才项目储备库。
对落地实施的合作项目推荐给予资金支持。
考核评价
评价原则
公平、公正、公开、量化考核、注重实效。
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分为工作作风、服务次数与频率、服务满意度、创新主体与平台申报、解决企业需求、协助企业科研活动6部分，总分100分。具体评价按附录A执行。
评价应用
考核结果作为部室与个人年度考核、评优评先、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服务档案
建立完整服务档案，包括包保联络名单、企业需求清单、服务台账、考核评价记录等。
档案应真实、完整、规范，可查询、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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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一站式”科技包保服务考核评价表
“一站式”科技包保服务考核评价见表A.1。
“一站式”科技包保服务考核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工作作风
（权重：10%）
	廉洁服务
	是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市若干措施，做到廉洁服务、实事求是
	0-5分

	
	服务态度
	服务过程中是否热情、耐心，是否积极为企业解决问题
	0-5分

	服务次数与效率
（权重：30%）
	服务次数
	是否按照方案要求定期入企服务，记录服务次数
	30次及以上：15分；每少一次扣1分，15次以下不得分

	
	服务效率
	服务过程中是否高效解决问题，是否及时响应企业需求
	0-15分

	服务满意度
（权重：20%）
	企业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收集企业对服务的满意度评价
	0-10分

	创新主体与平台申报
（权重：10%）
	协助申报
	协助企业申报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等创新主体及企业研发中心等国家、省市创新平台的数量及成功率
	每协助申报1家得10分；每成功申报1家得5分，最高10分

	解决企业需求
（权重：30%）
	一般需求解决
	帮助企业解决研发费用归集、知识产权、政策宣传等一般需求的数量
	每解决1项得1分，最高10分

	
	技术需求解决
	征集、分析、凝练、发布企业技术需求，成功对接技术需求并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数量
	每征集1项得1分；每分析/凝练1项得2分；每发布1项得3分；每成功对接1项得10分；每解决1项技术难题得20分，最高得20分

	协助企业科研活动
（加分项）
	协助科研
	协助企业发表论文、完成科研项目、取得科技成果、获得专利等
	每协助发表论文1篇得2分；每协助完成科研项目1个得5分；每协助取得科技成果1项得2分；每协助获得发明专利1项得5分；每协助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1项得2分；每协助获得地方、企业标准等1项得3分，最高得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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